附件1：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    号:                      
（法人或其他组织）
单位名称：                                                 
证件类型：                      证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二）行政机关
名     称:     怀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联 系 人：   许良海　 联系方式:   0745-2277691  
二、行政机关告知
（1） 证明事项名称
离职证明：本人于                   （离职时间）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现申请离职销户提取。
（2） 证明用途
     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满半年提取公积金
（3） 设定证明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标准》第6页4.1.5第9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应提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证明材料和单位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或终止劳动合同通知。”
（四）证明的内容
证明与单位已解除劳动关系。
（五）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六）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应当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将纳入信用记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违规办理相关提取业务的，管理中心应当依法责令限期退回所提资金，拒不退回的将其骗取行为通告单位，协助追回提取金额。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或纪检监察部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等；
（三）授权怀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询本人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完成整改或者具备场所条件；
（五）如怀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需本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本人按约定期限提供。
（六）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接受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七）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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